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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在表

述时并不十分清晰，广大会计工作者在学习和运用投资业务

的初始计量时会存在许多困惑，本文就《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CAS2）、《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

企业合并》（CAS20）及相关资料在长期股权投资初始确认和

计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范围

CAS2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包括：淤企业持有的能够对被

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权益性投资，即对子公司投资；于企业持

有的能够与其他合营方一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权

益性投资，即对合营企业投资；盂企业持有的能够对被投资单

位施加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即对联营企业投资；榆企业对

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活跃市场上

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学习和运用时应注意，从证券市场购入的股票，对被投资

单位没有重大影响的，如果准备长期持有，应作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核算；如果不准备长期持有，应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

算，这两类投资均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无关。另外，上述淤中

形成控制关系的投资，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企业合并，而企业合

并按合并后法律主体的存续形式又分为三种，即控股合并、吸

收合并、新设合并。在这三种形式中是否均存在长期股权投资

使很多会计工作者感到困惑。由于吸收合并与新设合并均涉

及被合并方法律主体消亡，即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改变产权

关系成为新法律主体的资产、负债，所以这两种方式的合并均

不涉及长期股权投资。只有控股合并在合并前后两个法律主

体均存在，双方的资产、负债均不改变产权关系，只是控股股

东改变时，才产生长期股权投资。所以在实务中应明确，企业

合并中吸收合并、新设合并与长期股权投资无关，只有控股合

并才与长期股权投资有关。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1援 理清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的框架结构。现行会计准

则规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主要采用两种模式，即购买

法或权益结合法。购买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金额主

要考虑投资方支付代价的公允价值，权益结合法下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计量金额主要考虑被投资单位合并当日所有者权

益的账面价值，可以说两者的计量金额大相径庭，而投资企业

在取得对外投资时到底应当选择哪一种计量模式又具体分为

三种情形：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企业合并以外的其他方式。笔者认为要理清长期股权投

资初始计量业务的处理，首先应清晰思路。

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时，应首先判断该投资是否

涉及企业合并。若涉及企业合并，应进一步判断是属于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还是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这一过

程是确定相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如何选择计量基础

（公允价值或账面价值）的过程。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长

期股权投资应按享有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

入账价值，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应按合

并方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与相关直接合并费用作入账价值。

若长期股权投资不涉及企业合并，则均按投资方支付对价的

公允价值与相关税费作入账价值。另外，业务涉及“共同控制、

合营企业、重大影响、联营企业”等内容时，要注意对相应的长

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应采用权益结合法核算。

2援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的核算。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现行会计准则

规定，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

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

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

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

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合并方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

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发

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

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

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应注意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按照合并日取得

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计量，合并方支付对价

的资产均按账面价值计量，不存在资产转让损益，长期股权投

【摘要】本文指出了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时的注意事项，并归纳了现行会计准则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的框架，剖

析了现行会计准则初始计量的弊端，同时探讨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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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入账价值与合并方支付对价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即

合并盈亏），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

存收益，整个会计处理过程不涉及任何损益的确认。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现行会计准

则规定，合并方为了取得对被合并方的控制权而放弃的资产、

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进行计

量，该公允价值与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份额之间

的差额（合并盈亏），均体现在个别报表长期股权投资中。放弃

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账面价

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应注意的是：放弃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

权益性证券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该

损益本质上属于资产处置损益，并不是合并盈亏。当然，长期

股权投资以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与所占被合

并方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份额并不一定相等所产生的合并

盈亏，在个别报表上不予确认，该差额借差（合并亏损）应反映

在合并报表商誉中，贷差（合并盈利）应反映在合并报表营业

外收入中。例如，合并方支付资产公允价值为 75万元，但只占

了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公允价值 100万元 70%的份额，差额

5万元在合并会计报表中反映为商誉（不是会计科目中的商

誉）。若合并方支付资产公允价值为 60万元，但占了被合并方

所有者权益公允价值 100万元 70%的份额，则差额 10万元在

合并会计报表中反映为营业外收入。

（3）非企业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均按投资方支付对价的

公允价值与相关税费作入账价值。

（4）非企业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调整特例。实际

上，按照上面列举的情况分别确定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

本时会遇到一种特例。如果后续计量是权益法下的（重大影

响、共同控制）长期股权投资，应对其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

投资企业取得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投资以后，对于取得

投资时点上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区别以下情况处理：淤投资成本大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该部分差额体现为投资企业在购入该项投资过程中通过

作价体现出的与所取得股权份额相对应的商誉，该部分差额

不要求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于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两者之

间的差额体现为交易双方在作价过程中转让方对投资企业给

予的让步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给予投资企业的无偿经济

利益流入，应计入取得投资当期的损益。

例：A公司于 20伊9年 1月 1日取得 B公司 30豫的股权，

实际支付价款 30 000 000元。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账面所

有者权益总额为 75 000 000元（假定该时点被投资单位各项

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相同）。假定在 B

公司的董事会中，所有股东均以其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A公

司在取得对 B公司的股权后，派人参与了 B公司的财务和生

产经营决策。因能够对 B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

响，A公司对该项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取得投资时，A 公司应作会计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B公司———成本 30 000 000；贷：银行存款 30 000 000。长

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30 000 000 元大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22 500 000元（75 000 000伊

30豫），不对其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

假定上例中取得投资时 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为 120 000 000元，A公司按持股比例 30豫计算确定应享有

36 000 000元，则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 B公司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 6 000 000元应计入取得投资当期

的损益，账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成本

36 000 000；贷：银行存款 30 000 000，营业外收入 6 000 000。

综上所述，除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价值不是采用的公允价值，而是用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的份额外，其他方式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全部是用

主并方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税费作为入账价值。

三、应对措施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与非企业合并

以外的方式采用成本法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计量不会引

起企业当期损益出现任何变化。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

的长期股权投资与非企业合并以外的方式采用权益法的长期

股权投资，其初始计量均引起企业当期损益出现变化：“合并

亏损”在报表中体现在“商誉”或“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类账

户中，“合并盈利”在报表中均体现为“营业外收入”。我国上

市公司和大中型企业会计舞弊的方式常常是高估资产和高估

利润，而现行会计准则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的规定刚

好有利于这一需求，所以现行会计准则会诱发企业的不良动

机，会导致企业纷纷对外进行投资。原因非常明显：如果初始

投资亏损，在报表上反而增设了一项“商誉”或“长期股权投

资”资产，如果初始投资盈利，在报表中可以堂而皇之地确认

一项收益，增加当期利润，如果不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还会产生资产转让损益。

长期股权投资的发生金额往往很高，对投资方与被投资

方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影响均较大，因此笔者建议准则

制定者对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作多方利弊权衡，统一这种

“合并盈亏”口径，以杜绝经营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的不足之

处操纵会计利润。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将这种“合并盈亏”均

确认为当期损益，“合并盈利”确认为当期营业外收入，“合并

亏损”则确认为当期营业外支出；另一方面，应将这种“合并

盈亏”均作递延处理，无论盈利或亏损，在财务报表中均作

为商誉处理。

【注】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立项资

助课题野新企业会计准则利弊分析与当代企业应对策略研究冶

渊项目编号院09YBB244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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